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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行政院應立即公布施行本院於113年

7月16日三讀通過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條文修正案。」是否有當

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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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兩岸之間的歷史和政治糾葛，由來已

久。中華民國在台灣歷經民主化之洗禮，實現了主權在民之原則，台灣的民主自

由更獲得國際社會的肯認。也因此，台灣的國際處境，近年來獲得了諸多國際關

注。基於聯合國憲章所揭櫫之原則，台灣本應獲得更多國際參與之空間，台灣人

民亦應享有與他國國民相同之國際參與權利。今年7月，『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

盟』（IPAC）在台北召開的大會，通過決議『1971年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處

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地位，並沒有裁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

權，也沒有對台灣未來參與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做出任何認定。』隨後，澳大

利亞及荷蘭國會，相繼以IPAC決議為範本，通過聯大2758號決議並不涉台之動

議。這是我國國會外交上的重大突破，我們樂見並感謝世界各國對台灣的支持。

我們也認知，我國政府自身的努力才是真正的關鍵。因此，在此基礎上，立法院

要求行政部門：一、積極爭取有意義地參與各種國際組織，打開中華民國台灣之

國際參與空間。二、在本會期，邀請行政院院長針對台灣參與『聯合國』（UN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）、『世界衛生組織』（WHO）、『國際民航組織』（ICAO）、『國際刑警組

織』（ICPO）、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』（CPTPP）等工作進度，在立

法院進行專案報告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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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113年9月23日（星期一）加開院會

，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就『賴清德政府能源配比及電價政策』進行

專案報告並備質詢，質詢人數由國民黨黨團推派7人、民進黨黨團推派7人、台灣

民眾黨黨團推派1人進行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15分鐘；質詢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

辦理。名單請於9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，逾時視同放棄

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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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民進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僅提及中國在

聯合國的代表權，全文未提及台灣，與我國無涉，也未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

國的一部分，更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，亦不等同中國主張的

『一中原則』，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。中華民國（台灣）是主權獨立國家，與中

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；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，才能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代表台

灣人民。對於美國政府、澳大利亞及荷蘭國會及跨國國會議員聯盟等國際力量分

別透過公開說明或決議，駁斥中國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，立法院代表

台灣人民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，並重申我們的立場：一、堅決反對中國扭曲聯合

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，阻撓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等國際組織，以及剝奪台灣二

千三百萬人參與國際社會之權益。二、中國應立即停止將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

決議與其所謂之『一中原則』掛勾，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現狀、印太地區之安全繁

榮，及以規則為基礎之國際秩序。三、呼籲聯合國須積極落實『聯合國憲章』揭

櫫之普遍性原則，以及『不遺漏任何人』之承諾，儘速接納台灣之完整參與。」

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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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，亦是聯合國創

始會員國，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（以下簡稱2758號決議）不公正的排除中

華民國的代表權及國際參與，長期以來造成國際上我國人民權益缺乏保障，國際

參與邊緣化，以及自尊受損的『孤兒』困境，中華民國政府自始即表達反對

2758號決議，此立場至今仍然一致。對於友邦行政部門、國會，及多方國際友

人分別透過公開說明或決議，駁斥對2758號決議的詮釋和扭曲，立法院代表我

國人民誠摯歡迎與感謝，重申立場如下：一、中華民國及其人民有權參與聯合國

體系等國際組織，阻撓中華民國及其人民參與聯合國體系等國際組織，對我國和

人民是不公平不正義的，亦是世界的損失。二、呼籲大陸當局應正視中華民國存

在之客觀事實，中華民國憲法維護了法理主權不分裂，雙方應依照兩岸人民關係

條例推動兩岸交流、維護台海穩定，與世界和平。三、呼籲聯合國大會積極落實

『聯合國憲章』揭櫫之普遍性原則，儘速接納中華民國重返並完整參與。立法院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在此一併敦促外交部訴請我國友邦，在聯合國推動修正2758號決議，以符法理

與歷史事實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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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
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鑒於馬英九總統時代成功重返世界衛生大

會、國際民航組織之往例，復鑒於我國邦交數九年來自廿二嚴重劇減至十二，比

例高達百分之四十五，請賴清德總統及行政院正視外交困境，檢討作法並究責主

政官員，以有效維護正式外交關係及我國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社會。」是否有當？

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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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並備質詢─進行質詢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31 ～ 82 ） 



 


